
华泰财险附加加密货币损失除外条款（CB 版） 

 

兹经双方理解并同意，本保险合同第四条“除外责任”增加以下内容： 

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由以下损失或由以下原因所造成的损失： 

(12)   加密货币或加密资产的丢失，或任何其他电子或数字交换媒介或价值储存媒介的丢失，包

括但不限于数字或虚拟代币。 

 

本保险合同其他条款维持不变。 

 


